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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土壤污染防治监管执法工作指引
（试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要求和法律

条款，为进一步规范土壤污染防治监管执法程序，强化监督执法，推

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全面有效实施，结合柳州市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监管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一部分 总则

一、适用范围及名词解释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及其执法机构，依照国家及自治区等相关规定对重点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活动实施的生态

环境监管执法检查工作。

其它需要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地块、涉及有毒有害物

质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活动执法检

查可参照本指引。

（二）名词解释

1.重点建设用地：指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以下简称“一住两公”）的所有地块。其中，“一住两公”的确定以《国

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为准。

2.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指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根据有毒有害物质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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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确定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的单位。

3.土壤污染隐患：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某一特定场所或者设施

设备存在发生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的风险，可能对土壤造

成污染。

4.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重点监管单位为保障土壤污染隐患排

查工作有效实施而建立的一种管理制度，包括建立相应机构和人员队

伍、确定组织实施形式，制定并实施排查工作计划，制定并实施隐患

整改方案，建立隐患排查档案并按要求保存和上报等。

5.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

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

期管理等活动。

6.有毒有害物质：是指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有危害和不良影响

的物质，包含天然有毒有害物质和人工合成有毒有害物质。（1）列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的

污染物。（2）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

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废物。（4）国家和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污染物（包含 GB 36600 和 DB45/T 255 规定

的项目等）。（5）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第一批优先

控制化学品名录 22 个）。（6）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应当纳入

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的物质。

7.自行监测：工业企业为掌握生产过程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影

响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组织开展的定期监测活动。

二、编制依据

不注日期的依据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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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2023 版）》

《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二）标准规范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

25.5）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 25.6）

https://www.so.com/link?m=b01/v6XEemG87kV8pE4ajYWxq5HWYBEYLqjNzE4hjfagxDbAQ52YPJ+Tmi8PdA+5Zv0avRSPQXd1DP6CdR0+MHxLAhcgSIi8REX9APIyBCTS1+qxuG57s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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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5/T 2556）

（三）政策文件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及修复施工相关信息

公开工作指南》（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第 71 号）

《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2 年第 17 号）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试行）》（生

态环境部公告 2022 年第 17 号）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

发〔2023〕234 号）

《“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土壤

〔2021〕120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桂

环发〔2022〕7 号）

《柳州市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 “ 十四五 ” 规划

（2021—2025 年）》

https://www.so.com/link?m=bEbo5RTuxjH2K7asrRlvKhwLhIDhL/53kJPLTzFS5jeV+2nTsOAnoP7Tixi7QulT8SIHTsOVKDPeD5i3l6SOiaWDMkJbeAAij57VC6f5e9Md949CGIu+5RE2UpjPy0st3
https://www.so.com/link?m=bP4GNfYg08Kv+/wlY/Rwrn1wNpI11OQtbJs59KGD9cChJTnVc46ekQI+7E6TNmpjwi20d54RqEc3cDLMysLJ7s1hdXlF3yc6r1pLzWkifGZ2XAxI4BKHwjxwC4gWBf8u3pU/H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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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程序

土壤污染防治监管执法检查可分为第一阶段前期准备、第二阶段

执法检查和第三阶段处理归档。

（一）第一阶段前期准备

1.制定计划方案。根据行政区域内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求，执法

检查人员制定现场检查活动计划或方案，内容主要包括：检查对象、

检查任务、组织安排（含时间、路线、重点内容和频次等）。

2.信息收集。执法检查人员可提前收集相关环境管理、企业或地

块等基本信息。重点建设用地及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执法检查信息

收集清单详见第二部分表 1、第三部分表 3。

3.人员安排。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执法时不得少于两人，必要时，

可联系专家等执法辅助人员或其他监管部门配合检查，如需采样，需

具备采样资格的环境执法人员或委托环境监测部门、具有 CMA 认证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开展现场检查前，可提前向被检查对象发送

检查通知，告知检查目的、时间和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因突发环境

事件需要开展应急检查的除外。当事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在场的，应

当向其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和执法依据。

4.执法装备准备。根据检查计划或方案中明确的现场检查对象及

检查内容，选择配备必要的装备，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检查表及询问笔

录、通讯器材、定位 GPS 测量仪、移动执法平台、执法仪器、摄像

器材、录音笔、快速分析检测包、便携式电脑及打印机等相关设备。

此外，对于需要现场监测、监测数据造假检查等，还可配备专用装备

和设备。

（二）第二阶段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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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违法识别

开展违法行为识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2023 版）》等规定，判断是否涉嫌违法或

存在违规需整改的情况。

2.调查取证

发现涉嫌违法行为的，应根据《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对违法

事实、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等进行全面、客观、及时地调查，依法收

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调查取证方式包括采样监测、录音、拍照、录

像、查阅复制资料、询问有关人员、调取自动监控数据等。

不属于本级管辖的案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处理。不属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管辖的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要求和时

限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三）第三阶段处理归档

1. 视情处理

对于查实的违法行为，属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职责的，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办法》等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不规范行为

时，进一步提出整改意见。

2.总结归档

完成检查后应填写现场执法检查记录表，编制执法检查报告（执

法检查报告大纲见附件 1、2），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需进一步提出

整改意见并告知当事人。

现场检查材料包括执法检查报告、现场检查表、执法检查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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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过程中获得的文字、音像等资料以及相关证据、执法文书等，需

分类整理归档。对于存在违法和不规范行为的地块，需把执法材料交

由监管部门进行后期监管。执法程序见图 1。

图 1 土壤污染防治监管执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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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重点建设用地的监管执法检查

一、检查对象

将重点建设用地（“一住两公”之间相互变更的除外）的土地使用

权人、污染责任人以及从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等作为检查对象。

二、检查前准备

现场检查前可收集相关资料作为执法参考，包括地块基本信息、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信息、环境管理信息等类型的资料。

表 1 重点建设用地执法检查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重点内容

1 土地使用证、 地块位置、面积、土地

使用权人、当前用地性

质、规划用途等

2 不动产权证书

3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4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调查监测报告

地块土壤污染情况、风

险评估情况、修复技术

路线和工程实施情况、

效果评估情况等

5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

6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方案

7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总结

8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工程监理总结

9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10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

案

11 污染土壤转运情况及备案材料

12 其他来源的土壤和地下水监测数据

13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

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意见 地块后期管理要求、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活动进展及报告评

审情况、系统信息上传

情况、名录中的状态、

用地审批情况

14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15 全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16 划拨决定书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17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

案备案证明

18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方案备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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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内容

（一）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开展情况

1.查看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及评审意见、土地使用证、不

动产权证书、划拨决定书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文件。检

查地块在出让或划拨为“一住两公”前是否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实地查看现场开工建设情况，查阅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及其

评审意见，检查地块是否未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即开工建设与风

险管控和修复无关项目。

3.通过评审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等材料和信息是否按要求

在全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中上传、填报。

（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开展情况

针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判定需要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风险

评估的地块，开展如下检查：

1.查看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及评审意见、土地使用证、不

动产权证书、划拨决定书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文件。检

查地块在出让或划拨为“一住两公”前是否完成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2.实地查看现场开工建设情况，查阅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及其

评审意见，检查地块是否未完成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即开工建设与风

险管控和修复无关项目。

3.通过评审的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等材料和信息是否按要求

在全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中上传、填报。

（三）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落实情况

针对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结论判定需要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的地块，开展如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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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方案备案证明，检查在实施风险管

控或修复措施前，是否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方案报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备案。

2.在实施风险管控和修复时，是否在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工程施

工现场主要出入口、作业区出入口或显眼位置是否设置公示牌；公示

牌的设置是否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及修复施

工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指南》要求。

3.涉及废水产生的，查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方案、企业拆

除活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文件，检查是否落实与方案设计相符

的水污染防治措施。

4.涉及废气产生的，查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方案、企业拆

除活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文件，检查是否落实与方案设计相符

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5.涉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的，查看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修复方案、风险管控/修复工程监理和环境监理总结、企业拆除

活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文件，检查是否规范化管理，做好防扬

散、防流失、防渗漏等防治措施，并按规定收集、转运、处置。

6.涉及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构筑物的，查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修复方案、风险管控/修复工程监理和环境监理总结、企业拆除活动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文件，检查是否按要求采取相应的土壤污染

防治措施；涉及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拆除的，则检查是否依照土壤

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有关要求开展。

7.涉及转运污染土壤的，检查是否制定转运计划，将运输时间、

方式、线路和污染土壤数量、去向、最终处置措施等提前报所在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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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土壤转运及处置是否按照报备的方式实

施，清挖土方量与堆存、外运土方量之和是否一致。

（四）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效果评估开展情况

针对完成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需要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的地块，开展如下检查：

1.查看地块土壤污染效果评估报告及评审意见、土地使用证、不

动产权证书、划拨决定书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文件。检

查地块在出让或划拨为“一住两公”前是否完成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效果评估。

2.实地查看现场开工建设情况，查阅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

果评估报告及其评审意见，检查地块是否未完成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效果评估并移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即开工

建设与风险管控和修复无关的项目。

3.查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方案及备案证明、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及其评审意见等文件，检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修复活动完成的地块，是否另行委托有关单位对风险管控效果、修复

效果进行评估并将效果评估报告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审备案。

（五）其他情况

1.查看通过评审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参考其他来源的土壤和地下水监

测数据，检查通过评审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等报告的监测数据是否真实有效。

2.需要实施后期管理的，检查是否按照要求实施地下水环境监测

等后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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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点建设用地现场执法检查记录（样表）

地块

名称

土地使用权

人（签字）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综合判断是

否存在违法

违规行为

（一）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开展情况

1
地块在出让或划拨为“一住两公”前是否

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是□否

□是□否2
地块是否未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即开

工建设与风险管控和修复无关项目。
□是□否

3
通过评审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等材

料和信息是否按要求在全国建设用地土

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中上传、填报。

□是□否

（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开展情况

1
地块在出让或划拨为“一住两公”前是否

完成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是□否

□是□否2
地块是否未完成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即开

工建设与风险管控和修复无关项目。
□是□否

3
通过评审的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等材

料和信息是否按要求在全国建设用地土

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中上传、填报。

□是□否

（三）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落实情况

1
地块在实施风险管控或修复前，是否将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方案报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备案。

□是□否

2

地块在实施风险管控和修复时，是否在风

险管控或治理修复工程施工现场主要出

入口、作业区出入口或显眼位置设置公示

牌；公示牌的设置是否符合《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及修复施工

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指南》要求。

□是□否

3
涉及废水产生的，是否落实与方案设计相

符的水污染防治措施。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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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4
涉及废气产生的，是否落实与方案设计相

符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是□否

5

涉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

的，是否规范化管理，做好防扬散、防流

失、防渗漏等防治措施，并按规定收集、

转运、处置。

□是□否

6

涉及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构筑物的，是

否按要求采取相应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涉及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拆除的，则检

查是否依照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有关

要求开展。

□是□否

7

涉及转运污染土壤的，是否制定转运计

划，将运输时间、方式、线路和污染土壤

数量、去向、最终处置措施等提前报所在

地和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土壤转运

及处置是否按照报备的方式实施，清挖土

方量与堆存、外运土方量之和是否一致。

□是□否

（四）风险管控/修复效果评估开展情况

1
地块在出让或划拨为“一住两公”前是否

完成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是□否

□是□否2

地块是否未完成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效果评估并移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即开工建设与风险管

控和修复无关的项目。

□是□否

3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的地

块，是否另行委托有关单位对风险管控效

果、修复效果进行评估并将效果评估报告

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审备案。

□是□否

（五）其他情况

1

通过评审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

风险评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修复效果评估等报告的监测数据是否真

实有效。

□是□否

是□否

2
需要实施后期管理的，是否按照要求实施

地下水环境监测等后期管理。
□是□否

发现问题：

处理意见或整改要求：

检查部门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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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监管执法检查

一、检查对象

列入市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名录的单位。

二、检查前准备

现场检查前可收集相关资料作为执法参考，包括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生产建设信息、环境管理信息等类型的资料。

表 3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执法检查资料收集清单

三、检查内容

（一）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开展情况

1.查看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地证明等

材料，检查涉及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回、

转让的企业，是否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活动；是否将土壤污

序号 资料名称 重点内容

1 营业执照

企业位置、土地使用权人、

用地性质、面积、厂区平面

布置、企业生产类型

2
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书或其他土地证

明材料

3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

4 排污许可证

5 平面布置图

6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企业生产情况、新改扩建情

况、工艺流程、生产类型、

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情况

7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报告及批复

8 工艺流程设计图

9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台账

污染隐患情况、排污情况、

环境监测情况

10 环境污染事故记录及违法情况

11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及备案证明

12 自行监测报告

13 三废排放数据

14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报告

15 其他土壤及地下水监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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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状况调查报告作为不动产登记资料送交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

机构，并报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2.涉及新、改、扩建项目且环境影响评价发现土壤和地下水中污

染物含量超标的，检查是否依法依规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相

关活动。

（二）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1.检查是否制定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方案应符合《工业企业

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相关规范要求）。

2.查看企业自行监测报告等材料，检查是否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实

施自行监测，检查是否存在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是否将监测

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并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三）设施设备、建构筑物拆除情况（涉及拆除活动的情形）

查看企业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及备案证明等文件，检查是

否依法制定拆除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并在拆除活动实施 15 日前

报地方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备案；企业拆除过程是否严格按

照备案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实施。

（四）土壤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重点单位建设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装置、储罐和管道，或

者建设污水处理池、应急池等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设施，是否按照国

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和安装有关防腐蚀、防泄漏设

施和泄漏监测装置，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五）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实施情况

1.查看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和台账等材料，检查企业在列

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一年内是否建立隐患排查制度，即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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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机构和人员队伍、确定组织实施形式，制定并实施排查工作计划，

制定并实施隐患整改方案，建立隐患排查档案。

2.排查出土壤污染隐患的，查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整改台账，检

查是否制定并实施隐患整改方案，建立隐患整改档案并保存。

（六）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情况

1.查看企业自行监测报告、排污许可证、其他土壤及地下水监测

记录、三废排放数据等材料，结合现场情况，检查是否存在违规排放

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

2.是否按年度向所在地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有毒有害物

质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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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现场执法检查记录（样表）

检查对象
联系人及

电话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综合判断

是否存在

违法违规

行为

（一）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开展情况

1

涉及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在其

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的企业，是否依法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活动；是否将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作为不动产登记资

料送交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并

报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是□否

□是□否

2

涉及新、改、扩建项目且环境影响评价发

现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含量超标的，检

查是否依法依规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相关活动

□是□否

（二）企业自行监测方案制定情况

1

是否制定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方案应

符合《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

术指南（试行）》（HJ1209）相关规范要

求）

□是□否

□是□否

2

是否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实施自行监测，检

查是否存在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

是否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并

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是□否

（三）设施设备、建构筑物拆除情况（涉及拆除活动的情形）

1

是否依法制定拆除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并在拆除活动实施 15 日前报地方生

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备案；企业拆

除过程是否严格按照备案的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实施。

□是□否 □是□否

（四）土壤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1

重点单位建设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

装置、储罐和管道，或者建设污水处理池、

应急池等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设施，是否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设计、

建设和安装有关防腐蚀、防泄漏设施和泄

漏监测装置，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土壤

和地下水。

□是□否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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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实施情况

1

企业在列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

一年内是否建立隐患排查制度，即建立相

应机构和人员队伍、确定组织实施形式，

制定并实施排查工作计划，制定并实施隐

患整改方案，建立隐患排查档案。

□是□否

□是□否

2
排查出土壤污染隐患的，是否制定并实施

隐患整改方案，建立隐患整改档案并保

存。

□是□否

（六）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情况

1 是否存在违规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 □是□否

□是□否

2
是否按年度向所在地县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报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情况
□是□否

发现问题：

处理意见或整改要求：

检查部门及人员：

附件：1.重点建设用地执法检查报告大纲

2.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执法检查报告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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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点建设用地执法检查报告大纲

重点建设用地执法检查报告包括但不限于

1 执法对象的基本信息

1.1 地块基本信息

1.2 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情况

1.3 环境管理情况

2 现场执法

2.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开展情况

2.2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开展情况

2.3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落实情况

2.4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效果评估开展情况

2.5 其他情况

2.6 现场执法中发现的问题

3 处理结果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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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执法检查报告大纲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执法检查报告包括但不限于

1 执法对象基本信息

1.1 企业基本信息

1.2 企业生产建设情况

1.3 环境管理情况

2 现场执法情况

2.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开展情况

2.2 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2.3 设施设备、建构筑物拆除情况

2.4 土壤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2.5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实施情况

2.6 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情况

2.7 现场执法中发现的问题

3 处理结果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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